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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关心和支持教学是学校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为加强教学管理，掌握教学运行中的信息，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服务教学，同时促进教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形成重视教学、教研的好风气，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听课人员
1.学校党政领导。
2.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
3.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二、听课形式
1.检查性听课:为配合各类教学检查安排的听课。
2.评估性听课：根据专业质量评估、课程质量评估、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等要求安排的听课。
3.随机性听课：为了解和掌握课堂教学情况随机进行的听课。
4.集体评议：各级领导可自行组织集体听课或巡查，对影响教学质量的控制点进行检查和评议。
三、听课要求
1.以新进教师、新开课程教师、专业核心课程教师的课堂作为重点听课对象。
2.每学期每位校领导听课不少于2课时,其中听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少于2课时；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处长及各教学单位教学负责人不少于5课时；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及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少于3课时。
3.听课人员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听课检查内容，认真填写《领导干部听课情况记载表》，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地记录教师的授课情况，课后及时与主讲教师或相关学院教学院长进行交流与反馈。
四、听课管理
1.学校领导的听课由领导自行安排，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教务处管理人员的听课由质量评估处安排，各学院党政领导的听课由各学院安排。
2.领导干部听课情况记载表在质量评估处网站下载。各学院的听课活动，其记载表由各学院收集汇总后保存；其他听课活动在听完课后三天内将听课情况记载表交至质量评估处登记汇总并保存。
3.质量评估处每学期末及时对听课情况进行汇总并通报。
4.领导干部在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及任课教师反馈，并帮助解决。
5.在执行听课制度中如未完成规定时数或有弄虚作假者，将通报批评。
6.领导干部听课纳入本职工作，不计报酬。
五、其他
1.本规定由质量评估处负责解释。
2.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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